
   

 5764

（曾麗燕）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6 高市府地徵字第 10231214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5 

 

 

 

 

 

 

 

 

 

 

 

 

 

 

 

 

 

 

 

 

 

 

曾議員麗燕 

 

 

 

 

 

 

 

 

 

 

 

 

 

 

 

 

 

 

 

 

 

 

 

 

 

土地徵收完之

後，如只剩下

一點點土地，

可不可以一起

徵收。 

 

 

 

 

 

 

 

 

 

 

 

 

 

 

 

 

 

地 政 局

 

 

 

 

 

 

 

 

 

 

 

 

 

 

 

 

 

 

 

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所

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

一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

，逾期不予受理： 

一、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

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

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二、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

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者。…。 

故被徵收土地所殘餘之土地

，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依

據上開規定，土地所有權人

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

向本府地政局提出一併徵收

之申請。 

 



   

 5765

（陳粹鑾）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6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270591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5 

 

 

 

 

 

 

 

 

 

 

 

 

 

 

陳議員粹鑾 

 

 

 

 

 

 

 

 

 

 

 

 

 

 

 

 

鳳青市地重劃

區文龍東路至

經武路及鳳松

路路段，因為

路太大，有時

候民眾騎車或

是開車都開得

很快，所以那

邊常常發生車

禍，是否可以

加裝測速器來

處理超速問題

。 

 

 

 

 

 

地 政 局

（土地開發處）

 

 

 

 

 

 

 

 

有關鳳青市地重劃區文龍東

路至經武路及鳳松路路段加

裝測速器事宜，經本府地政

局於 102年 4月 25日邀貴席

及市府相關局處現場會勘，

決議先由本府警察局於文龍

東路路段適當位置設置超速

警告牌面，本府交通局於文

龍東路路面劃設限速標誌之

方式改善，並視本府警察局

及交通局設置超速及限速警

示設施後之成效，再行檢討

是否加裝測速器。 

 

 

 

 

 

 

 

 

 

 

 

 

 

 

 

 
 



   

 5766

（李順進）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7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270590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5 

 

 

 

 

 

 

 

 

 

 

 

李議員順進 

 

 

 

 

 

 

 

 

 

 

 

 

 

 

大坪頂特定區

內市場用地為

何必須以有償

撥用方式讓售

予區公所？ 

 

 

 

 

 

 

 

 

 

 

 

 

 

 

 

 

 

地 政 局

 

 

 

 

 

 

 

 

 

 

 

 

 

 

 

 

 

 

 

 

 

 

 

 

 

 

一、查高坪特定區係屬區段

徵收區，按平均地權條

例第 55 條之 2 規定略

以，區段徵收範圍內道

路、溝渠、公園、綠地

、兒童遊樂場、廣場、

停車場、體育場所、國

民學校等九種公共設施

用地無償登記為直轄市

所有，先予敘明。 

二、次按內政部 91 年 8 月

27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 

0085445 號函示略以，

89 年 1 月 26 日前已公

告徵收但尚未辦理結

案之地區，其適用原則

如下：道路、溝渠、公

園、綠地、兒童遊樂場

、廣場、停車場、體育

場所、國民學校以外之

公共設施用地，以讓售

或有償撥用供需地機

關使用原則。 

三、考量高坪特地區開發總

費用尚餘30餘億元貸款

未清償，且區內市場用

地非屬上述九種無償

登記公共設施，依上開

法令，應以有償撥用方

式讓售予需地機關。 

 
 



   

 5767

（周鍾）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8 高市府工工字第 10233065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5 

 

 

 

 

 

 

 

 

 

 

 

 

102.4.15 

 

 

 

 

 

 

 

 

 

 

102.4.15 

 

 

 

 

周議員鍾 

 

 

 

 

 

 

 

 

 

 

 

 

周議員鍾 

 

 

 

 

 

 

 

 

 

 

周議員鍾 

 

 

 

 

楠梓街（派出

所－天后宮）

；左營大路（

勝利路－區公

所－店仔頂路

－聖公媽廟）

路不平問題嚴

重，速重鋪。

（處長答覆：

左營大路爭取

明年編列預算

。） 

 

果峰路－翠華

路段綠美化速

施作。（處長答

覆：預計 5 月

底施作。） 

 

 

 

 

 

 

建昌里社區鄰

里公園增設體

健設施，請與

本席會勘。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楠梓街（派出所－天后宮）

與左營大路（勝利路－區公

所－店仔頂路－聖公媽廟）

路面改善事宜，養工處先行

錄案檢討，並爭取明年編列

預算辦理改善。 

 

 

 

 

 

 

 

一、果峰街綠化：已於 102

年 2 月 7 日完成新植馬

纓丹及修剪既有植栽及

雜草拔除等綠美化工作

，並於 102 年 2 月 21

日起交由當地里長維護

管理。 

二、翠華路綠化：於 102 年

4 月 19 日開工，預計 5

月底前可完成。 

 

本案將列入 102 年度預算辦

理。 

 

 

 



   

 5768

（周鍾 陳麗娜）

102.4.15 

 

 

 

 

 

 

 

 

 

 

 

 

 

 

 

 

 

 

 

 

 

 

 

 

102.4.15 

 

 

 

 

 

 

 

 

周議員鍾 

 

 

 

 

 

 

 

 

 

 

 

 

 

 

 

 

 

 

 

 

 

 

 

 

陳議員麗娜 

 

 

 

 

 

 

 

 

忠義 8、9 巷速

拓寬。 

 

 

 

 

 

 

 

 

 

 

 

 

 

 

 

 

 

 

 

 

 

 

 

建議於台鐵第

二臨港線範圍

鋪設自行車道

。（局長答覆：

請養工處邀集

台鐵會勘，如

台鐵願提供土

地，將積極進

行。）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一、本道路自忠義 9 巷至既

有路段止，寬約 6 公尺

長約 57 公尺。總經費 1, 

669 萬 5,000 元（土地

210 萬元，施工費 1,290

萬元，設計監造費 128

萬 3,000 元，工管費 41

萬 2,000 元），已納入

101 年預算辦理，分 2

年編列，101 年先行編

列 1,394 萬元（含土地

210 萬元，施工費 1,043

萬 9,000 元，設計監造

費 106 萬 3,000 元，工

管費 33 萬 8,000 元）。 

二、工程標已於 101 年 8 月

10 日決標，發包金額

922 萬元，總工期為 85

工作天。目前辦理軍方

土地撥用作業，及牴觸

設施代建代拆協商，已

於 102年 3月 22日開工

，預定 102 年 8 月完工

。 

 

台鐵臨港線（凱旋路至翠亨

南路）長約 3,700 公尺，工

程費約 5,500 萬元，養工處

於 4 月 24 日邀集台鐵現勘，

並請台鐵公司檢討同意無償

提供，養工處於 102 本年度

籌措經費先行辦理規劃。 

 

 



   

 5769

（曾麗燕） 

102.4.15 

 

 

 

 

 

 

 

 

 

 

 

 

 

 

 

 

 

 

 

 

 

 

 

 

 

 

 

 

 

 

 

 

 

曾議員麗燕 

 

 

 

 

 

 

 

 

 

 

 

 

 

 

 

 

 

 

 

 

 

 

 

 

 

 

 

 

 

 

 

 

 

沿海三路銜接

林園台17開闢

工程，土地徵

收費過低地主

不服。（局長答

覆：請新工處

檢討再審慎處

理。）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一、用地協議價購市價部分

：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略以：「需用土

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前，除國防、

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

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

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

，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

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

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

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

得者，使得依本條例申

請徵收。…第一項協議

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

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

。前項所稱市價，指市

場正常交易價格。」，

目前經內政部 101 年 2

月 2日台內地字第 1010 

085864 號函示，市價資

訊之取得可參考政府相

關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

介業之相關資訊，或委

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

且依內政部 101 年 3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10101 

307672 號函示，請各縣

市政府地政機關（地價

單位）惠予配合提供市

價資訊作為一般正常交

易價格之公開資訊參考



   

 5770

（曾麗燕 張文瑞）

 

 

 

 

 

 

 

 

 

 

 

 

 

 

 

 

 

 

 

 

 

 

 

 

 

 

 

 

 

 

 

 

102.4.15 

 

 

 

 

 

 

 

 

 

 

 

 

 

 

 

 

 

 

 

 

 

 

 

 

 

 

 

 

 

 

 

 

 

張議員文瑞 

 

 

 

 

 

 

 

 

 

 

 

 

 

 

 

 

 

 

 

 

 

 

 

 

 

 

 

 

 

 

 

 

 

高鐵橋下阿蓮

－仁武段加速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故本府目前市價資訊

亦依上開函示由本府地

政機關提供作為協議價

購市價，與土地所有權

人協議價購，如其對市

價資訊有所異議，視同

不同意協議價購，基於

工程需要，依土地徵收

條例等法令規定申請徵

收。 

二、徵收市價部分：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

規定略以：「被徵收之

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

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前項市價，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交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故本工程徵收市

價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

會，於 102 年 6 月底評

定後，以該評議市價作

為土地徵收補償依據。 

三、本工程業於 102 年 3 月

1 日及 3 月 14 日召開 2

場公聽會，並於 102 年

4 月 3 日召開協議價購

會及 4 月 11 日召開徵

收註記協調會，將於完

成徵收註記後，函送徵

收計畫書。 

 

一、本計畫道路佈設於阿蓮

區省道台 28 線（環球路



   

 5771

（張文瑞） 

 

 

 

 

 

 

 

 

 

 

 

 

 

 

 

 

 

 

 

 

 

 

 

 

 

 

 

 

 

 

 

 

 

 

 

 

 

 

 

 

 

 

 

 

 

 

 

 

 

 

 

 

 

 

 

 

 

 

 

 

 

 

 

 

 

 

 

 

開闢期程，如

因經費龐大可

分段從環球路

至嘉新水泥（

經費約 7 億）

先開闢。（局長

答覆：全力爭

取。） 

 

 

 

 

 

 

 

 

 

 

 

 

 

 

 

 

 

 

 

 

 

 

 

 

 

 

 

 

 

 

 

 

 

 

 

 

 

 

 

 

 

 

 

 

 

 

 

 

 

 

 

 

 

 

 

 

 

 

 

 

）與仁武區縣道 186 線

（水管路）之間，沿高

鐵橋下由北向南經過本

市阿蓮區、岡山區、燕

巢區、大社區及仁武區

，總長度約 20.98 公里

，採雙向各 16 公尺規劃

設計，除快慢車道外，

自行車道（單側雙向通

行）及人行道亦納入配

置。所需總經費約 85 億

9,000 萬元（含施工費

53 億 4,907 萬元、規劃

設計及監造費 3 億 553

萬元、工程管理費3,040

萬元、土地徵收及地上

物補償費29億 500萬元

）。 

二、本道路工程係延續台南

市境內台 39 線省道(高

鐵台南站聯外道路)往

南延伸至高雄市境內，

對疏解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間南北交通有極大

助益。囿於本府財力，

應爭取中央全額或部分

補助，方可克盡全功。 

三、100 年度編列 1,000 萬

元辦理可行性評估，期

末報告書已於 101 年 12

月核定，102 年 3 月 15

日函請交通部納入省道

系統辦理開闢，並副知

市籍立委知悉，共同協



   

 5772

（張文瑞 韓賜村）

 

 

 

102.4.15 

 

 

 

 

 

 

 

 

 

 

 

 

 

 

 

 

 

 

 

 

 

 

 

 

 

102.4.15 

 

 

 

 

 

 

 

張議員文瑞 

 

 

 

 

 

 

 

 

 

 

 

 

 

 

 

 

 

 

 

 

 

 

 

 

 

韓議員賜村 

 

 

 

 

 

 

 

建議路竹高 11

規劃路線繞過

下坑仔高速公

路下箱涵直接

銜接大仁路。

 

 

 

 

 

 

 

 

 

 

 

 

 

 

 

 

 

 

 

 

 

林園銜接小港

之沿海路已施

工 2 年多，非

但施工進度緩

慢且施工品質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助促成交通部將本案納

入省道系統辦理開闢。 

 

一、本案原規劃路線即以不

經過高速公路箱涵為原

則，因若擴建箱涵約需

增加工程費兩億元，且

該路線須穿越社區，增

加土地成本及徵收之困

難度。 

二、高 11 號鄉道現有路寬約

4 米，總長約 4.2 公里，

拓寬成 12 米，概估總經

費約 2 億 6,136 萬元（

其中含土地費 6,696 萬

元，地上物補償費 1,800

萬元，工程費 1 億 7,640

萬元），本工程將先行辦

理先期規劃作業，規劃

費 400 萬元，交通部公

路總局已同意納入後續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

建設計畫（公路系統）

審議協調小組」審議，

公路總局已召開審議會

，同意補助先期規劃費

292 萬元（400 萬元之 73

％）。 

 

一、林園銜接小港之沿海路

工程： 

本工程已拓寬路段，

自愛河獅子公園南至

中門路止，寬約 20-35



   

 5773

（韓賜村） 

 

 

 

 

 

 

 

 

 

 

 

 

 

 

 

 

 

 

 

 

 

 

 

 

 

 

 

 

 

 

 

 

 

 

 

 

 

 

 

 

 

 

 

 

 

 

 

 

 

 

 

 

 

 

 

 

 

 

 

 

 

 

 

 

 

 

 

 

多處缺失；東

林西路、石化

三路 100 年即

編列預算，惟

至今仍停留在

土地查估階段

。 

 

 

 

 

 

 

 

 

 

 

 

 

 

 

 

 

 

 

 

 

 

 

 

 

 

 

 

 

 

 

 

 

 

 

 

 

 

 

 

 

 

 

 

 

 

 

 

 

 

 

 

 

 

 

 

 

 

 

 

 

 

公尺，長約 520 公尺

，總經費 1 億 2,389

萬元（土地補償費

3,140 萬元、地上物

補償費 750 萬元、工

程費 8, 499 萬元），工

程於 100.2.9 決標，

發包金額 5,618 萬元

，100 年 12 月 23 日開

工，已於 101 年 4 月

30日完成獅子公園側

拓寬段施作，101 年 9

月 30日完成工程區域

北端無用地問題道路

拓寬工程，預定 102 年

8 月全部完工。  

本工程範圍內工業局

土地原則同意提供本

府作為道路拓寬工程

使用，工業局所管有

之土地無地上物問題

，北起獅子公園北端

南至山邊路路段，已

於 101/9/30 施作完

成並開放通行，另山

邊路起至施工終點用

地範圍，因地籍重疊

問題，經地政局協調

處理後至101年 10月

左右方將地籍分割資

料提供進行用地取得

作業，有關私人地部

分，已於 102 年 3 月

1 日及 14 日辦理第 1



   

 5774

（韓賜村）

 

 

 

 

 

 

 

 

 

 

 

 

 

 

 

 

 

 

 

 

 

 

 

 

 

 

 

 

 

 

 

 

 

 

 

 

 

 

 

 

 

 

 

 

 

 

 

 

 

 

 

 

 

 

 

 

 

 

 

 

 

 

 

 

 

 

 

 

 

 

 

 

 

 

 

 

 

 

 

 

 

 

 

 

 

 

 

 

 

 

 

 

 

 

 

 

 

 

 

 

 

 

 

 

 

 

 

 

 

 

 

 

 

 

 

 

 

 

 

 

 

 

 

 

 

 

 

 

 

 

 

 

 

 

 

 

場及第 2 場公聽會，4

月 3 日辦理土地協議

價購會議，續辦理用

地徵收作業，需待用

地取得方可施作私人

地部分工項。 

工程於沿海三路自山

邊路至南星路口施工

路段，其南下慢車道

已於 102 年 3 月底完

成並開放通行，預定

後續進行中央分隔島

施作，惟施工路段位

處往南星計畫區及高

雄洲際貨櫃中心出入

之要道及民眾上下班

必經路段，車輛眾多

，恐因後續工進施作

時影響行車阻塞及危

險問題過久，因此已

與承商及監造單位檢

討工序，於 102 年 4

月底前施設臨時路面

至不影響原始行車狀

態先行通車方式辦理

，另北上拓寬車道無

用地問題範圍預計102

年 5 月底前完成。 

有關施工品質問題，

本處已加強督導監造

及承商確實落實辦理

施工品質及安全相關

事宜，若有缺失將依

契約規定予以裁罰。 



   

 5775

（韓賜村） 

 

 

 

 

 

 

 

 

 

 

 

 

 

 

 

 

 

 

 

 

 

 

 

 

 

 

 

 

 

 

 

 

 

 

 

 

 

 

 

 

 

 

 

 

 

 

 

 

 

 

 

 

 

 

 

 

 

 

 

 

 

 

 

 

 

 

 

 

 

 

 

 

 

 

 

 

 

 

 

 

 

 

 

 

 

 

 

 

 

 

 

 

 

 

 

 

 

 

 

 

 

 

 

 

 

 

 

 

 

 

 

 

 

 

 

 

 

 

 

 

 

 

 

 

 

 

 

 

 

 

 

 

 

 

 

 

二、林園東林西路拓寬工程

: 

本案為台 17 線進入

林園市區之重要道路

，開闢路段自王公二

路至鳳林路一段，都

市計畫寬 15 公尺、長

約 600 公尺；寬 20 公

尺、長約 370 公尺。

開闢總經費約 4 億

6,024 萬 5,000 元(土

地費 2 億 7,059 萬元

，地上物補償費 1 億

500 萬元、工程費 8, 

465 萬 5,000 元)，因

經費龐大，分年編列

預算辦理。 

預算分年編列如下： 

1.100 年度已編列 1, 

000 萬元（土地費

384 萬元、地上物費

400 萬元、工程費

216 萬元），先行辦

理規劃設計作業。 

2.101 年度編列 2 億

714 萬 3,000 元（

土地費 1 億 4,683

萬 2,000 元、地上

物費2,877萬1,000

元、工程費 3,154

萬元）。 

3.102 年度續編列 2

億元（土地費 1 億

1,991 萬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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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費 7,222

萬 9,000 元、工程

費 785 萬 3,000 元

），不足款爾後年度

續編列。 

土地已於101年 12月

完成徵收，102 年 1

月 4 日完成徵收土地

移轉，地上物（15m

）補償費已於 102 年

3 月發放，4 月底完成

拆除。另福德廟牴觸

約 2 公尺，無法以工

程技術克服免拆，本

處將研擬具體可行方

案後再予以妥善處理

，並留至 後再進行

拆除。 

本工程拓寬15米路段

預定於 102 年 5 月開

工，102 年 12 月完工

。 

三、林園石化三路開闢工程

： 

本工程位處林園石化

工業區西側自西溪路

往東至中芸三路止，

都市計畫寬20公尺長

約 382 公尺，開闢所

需總經費 9,208.2 萬

元，已於 101 年 12 月

6 日完成發包。 

本工程業於 101 年 12

月 11 日、10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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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旺建設於大

遼中庄八德路

新蓋一批房屋

，惟並無新設

排水溝，僅與

附近舊部落共

用原有排水溝

，恐易造成該

舊部落遇雨時

更易淹水，在

建設公司未改

善前切勿核發

執照，並速再

會勘開會討論

。（局長答覆：

本月再邀集水

 

 

 

 

 

 

 

 

 

 

 

 

 

 

 

 

 

 

工 務 局

（建築管理處）

 

 

 

 

 

 

 

 

 

 

 

 

 

 

15 日召開二場公聽會

及 102 年 3 月 5 日召

開用地協議價購或以

其他方式取得會議，

本案辦理用地取得市

價資訊係由本府地政

局提供 5 筆鄰近地區

之近期買賣移轉價格

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

價購。本案工程用地

範圍共 21 筆土地，土

地所有權人共 16 名

皆不同意協議價購，

本府將於 102 年 6 月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市價後函送土地徵收

計畫書。 

 

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五條：建

築基地內之雨水污水應

設置適當排水設備或處

理設備，並排入該地區

之公共下水道。另高雄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七條規定：「建築基地臨

接之計畫道路或經指定

建築線之現有巷道，其

舖面、排水溝等公共設

施尚未闢築完成者，申

請建築應依規定辦理其

出入通路及排水系統之

拓築。」，查德旺建設今

領有本市（101）高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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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議員秀錦 

 

 

 

 

 

 

 

 

 

 

 

 

 

 

 

 

 

 

 

 

 

 

 

利局等相關單

位會勘。） 

 

 

 

 

 

 

 

 

金潭國小東側

道路速開闢。

（處長答覆：

先規劃，土地

部分再與地主

協商。）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建築字第 02680~02696

號建造執照。 

二、有關地區對於排水疑慮

，德旺建設業於 101.1. 

29 向本府水利局掛號申

請基地鄰近地區大排管

線施工圖，惟該局至今

均尚未提供，本局將擇

期辦理現勘。 

 

一、經查金潭國小正門位處

南側，後門位處北側，

南北兩側道路目前已通

行，國小東側道路為本

市都市計畫 8 公尺寬道

路，南側銜接金潭路（

生活圈案件 100 年 6 月

15 日完工），自金潭路

以北已通行 28 公尺，至

中厝路未通行路段長約

245 公尺，道路範圍內

有墳墓牴觸，開闢所須

經費約 4,118 萬元（土

地費 2,499 萬元、地上

物 550 萬元、施工費 941

萬元、設計監造費 96 萬

6,000 元、工管費 30 萬

7,000 元。 

二、本案依據 102 年 3 月與

金潭國小校方完成會勘

，考量目前校舍工程尚

於初步規劃階段(校門

開口位置尚未定案)，本

處將提供校方道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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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員漢忠 

 

 

 

 

 

 

 

 

 

 

 

 

 

 

 

 

 

 

 

 

 

 

 

 

 

 

 

 

 

 

 

 

 

五甲一路、立

德街速開闢。

（局長答覆：

市府內部討論

時將提出。）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高程，調整校門位置。 

三、本案於 102 年籌措相關

經費，辦理土地補償及

規劃設計作業。 

四、土地部分將依規定請本

府地政局提供協議價購

參考金額，並以此價購

金額簽奉市長簽准後，

先行辦理協議價購會議

，如不願意價購，遂依

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

公聽會、協議價購會等

相關土地取得作業事宜

。 

 

一、五甲一路左側未打通路

段至安寧街，總長約 150

公尺，為都市計畫 8 公

尺寬道路，目前可供通

行路段為安寧街至五甲

一路34巷止長約110公

尺，寬度 4~6 公尺不等

，五甲一路 34 巷往東至

五甲一路有建物存在無

法通行。 

二、總經費 8,453 萬元（土

地費 4,297 萬元、地上

物費 3,500 萬元、施工

費 576 萬元、設計監造

60 萬元、工管費 20 萬

元）。本案將由新工處分

析評估，市府再進行通

盤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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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忠 陳粹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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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員漢忠 

 

 

 

 

 

 

 

陳議員粹鑾 

 

 

 

 

 

 

 

 

 

 

 

 

 

 

 

 

 

 

 

 

 

 

 

 

 

新強公園增設

單槓設施。（處

長答覆：朝向

不增設過多硬

體設施，等驗

收後再評估。

） 

 

五甲一路、立

德街；建國三

路 267 巷速開

闢。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養工處將於該公園驗收後，

視實際使用狀況再作後續是

否增設評估。 

 

 

 

 

 

一、五甲一路、立德街： 

五甲一路左側未打通

路段至安寧街，總長

約 150 公尺，為都市

計畫 8 公尺寬道路，

目前可供通行路段為

安寧街至五甲一路

34巷止長約 110 公尺

，寬度 4~6 公尺不等

，五甲一路 34 巷往東

至五甲一路有建物存

在無法通行。 

總經費 8,453 萬元（

土地費 4,297 萬元、

地上物費 3,500 萬元

、施工費 576 萬元、

設計監造 60 萬元、工

管費 20 萬元）。本案

將由新工處分析評估

，市府再進行通盤研

議。 

二、建國三路 267 巷： 

經查鳳山建國三路 267

巷，臨建國路三段及文

化路側為 4 公尺寬都市

計畫道路，現已全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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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粹鑾 

 

 

 

 

 

 

 

 

 

 

 

 

 

 

 

 

 

 

 

 

 

 

 

 

 

 

 

 

 

 

 

 

 

道路挖掘管理

對於每月 多

缺失前三名實

施記點之政策

實施一年以來

形同虛設，至

今並無管線單

位因此被停挖

，道路挖掘品

質亦無改善，

請落實執行並

處以 高罰款

。（局長答覆：

嚴格執行。）

 

 

 

 

 

 

 

 

 

 

 

 

 

 

 

 

 

 

 

 

工 務 局

（工程企劃處）

 

 

 

 

 

 

 

 

 

 

 

 

 

 

 

 

 

 

 

 

 

 

 

 

 

 

行，中間路段為 8 公尺

寬都市計畫道路，亦已

全寬通行，因此已無拓

寬開闢需求，若無路邊

停車，消防車可進入。 

 

一、為加強道路挖掘品質管

理，符合市民「路平」

大期望，工務局於 100

年 12 月啟動路面巡查

缺失記點新制，定期於

每個月公佈上個月份成

效 差的前三名，迄今

已歷經逾一年。經由道

路巡查機制，也透過里

幹事及市民利用1999等

多元通報管道，共同為

維護道路平整把關，可

在第一時間掌握路面狀

況，以督促管線機構提

升道路挖掘品質。 

二、101 年 12 月 15 日實施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以前，並無停發挖路許

可證的處罰規定，對於

施工單位每月之缺失僅

採記點，並公佈缺失記

點名單，以收各管線施

工單位（包含各管線單

位總公司）挖掘施工品

質保證之警惕及發揮嚇

阻任意挖掘施工作用。 

三、101 年 12 月 15 日實施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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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建商興建

房屋損鄰事件

，如何公平、

公正有效處理

？ 

 

 

 

 

 

 

 

 

 

 

 

 

 

 

 

 

 

 

 

 

 

 

 

 

 

 

 

 

 

工 務 局

（建築管理處）

 

 

 

 

 

 

 

 

 

 

 

以後，對於每月累計缺

失記點點數累計達10點

者，遵照道路挖掘管理

自治條例的規定，停發

挖路許可證一個月的處

罰。 

截至 102 年 3 月份道路

巡查結果，共計三個月

，統計 差為缺失記點

7 點，雖缺失累計記點

均尚未達法規停發道路

挖掘許可證規定，一旦

對於每月累計缺失記點

點數達 10 點者，必定依

照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

例的規定，停發挖路許

可證一個月，為了提供

市民道路好品質，希望

民間團體或民意代表全

力支持。 

 

一、本府業於 102.1.3 訂定

「高雄市建築工程施工

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

辦法」，依該辦法規定，

有關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時，起造人及承造

人應主動與受損戶協調

修復及賠償事宜，爭議

雙方並得申請本府工務

局調處或當地調解委員

會調解。 

二、本府工務局建管處接獲

申訴後將派員勘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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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富寶 

 

 

 

 

 

 

 

 

 

 

 

 

 

 

 

 

 

 

 

 

 

 

 

 

 

 

 

 

 

 

 

 

 

對於農路路面

鋪設之權責歸

屬，農業局、

新工處、養工

處互相推諉。

（局長答覆：

依高雄市道路

管理自治條例

，農路屬農業

局權責。） 

 

 

 

 

 

 

 

 

 

 

 

 

 

 

 

 

 

 

 

 

 

 

 

 

工 務 局

（工程企劃處）

 

 

 

 

 

 

 

 

 

 

 

 

無危害公共安全等情事

者，即函請起、承、監

造人勘查損壞情形，並

視情況先行加強保護鄰

房有效措施，監造人並

應於文到 7 日內出具安

全報告書，送工務局備

查。 

三、起造人及承造人與受損

戶未達成修復及賠償協

議者，工務局得要求起

造人或承造人委託各公

會、學術機關鑑定或鑑

估損壞情形，俟鑑定或

鑑估報告完成，雙方再

自行協調，必要時得委

託工務局協調，如協調

兩次不成，由雙方循司

法途徑解決。 

 

依「高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自

治條例」第二條第六項明定

本府各機關之權責劃分，其

農地重劃區外農路之修築、

改善及養護等管理事項，屬

農業局權責。 

高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

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工務局

。 

本自治條例所定事

項，涉及本府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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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辦理。 

主管機關與本府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非

屬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權責

範圍之市區道

路管理。但六

公尺以下道路

路面之改善及

養護，由各區

公所執行之。 

二、交通局：市區

道路之交通標

誌、標線、號

誌及交通控制

系統之設置、

維護與審核等

管理事項。但

依法公告之風

景特定區及漁

港劃定區，分

別由觀光局及

海洋局辦理。 

三、警察局：市區

道路交通秩序

管理及道路障

礙物之處理。 

四、環境保護局：

市區道路及其

側溝之清潔。 

五、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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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16 

 

 

 

 

 

 

 

 

 

 

 

 

 

 

 

 

 

 

 

 

 

 

 

 

 

 

 

 

 

 

 

 

 

徐議員榮延 

 

 

 

 

 

 

 

 

 

 

 

 

 

 

 

 

 

 

 

 

 

 

 

 

 

 

 

 

 

 

 

 

 

衛武營公園內

有部分區域花

草維護情形不

佳；另有遊客

汽、機車不按

規定停在停車

場，卻不見保

全人員勸阻。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水防道路之管

理。 

市區道路排水

溝渠之處理、

修築、改善及

養護等管理事

項。 

六、農業局：農地

重劃區外農路

之修築、改善

及養護等管理

事項。 

七、地政局：農地

重劃區內農路

之修築、改善

及養護等管理

事項。 

本自治條例所定道

路範圍內設施及設

備之維護及管理等

權限，主管機關得

委任所屬機關或委

託其他機關、民間

團體或學術機構執

行。 

 

衛武營公園內生長不佳之草

花業已修剪整理，並陸續補

植中，另養工處已責成轉知

保全公司人員善盡職責，依

規定執行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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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榮延 連立堅 黃淑美 林武忠） 

 

 

 

 

 

 

 

102.4.16 

 

 

 

 

 

 

 

 

 

 

 

 

 

102.4.16 

 

 

 

 

 

 

 

 

102.4.16 

 

 

 

 

 

 

 

 

 

 

連議員立堅 

 

 

 

 

 

 

 

 

 

 

 

 

 

黃議員淑美 

 

 

 

 

 

 

 

 

林議員武忠 

 

 

 

（處長答覆：

花草陸續補植

整理中；保全

人員如未善盡

職責，將撤換

保全公司。）

 

部分私有空地

綠美化之後維

護情形不佳。

（局長答覆：

建管處每兩週

會檢查一次，

如無改善將撤

銷減免稅額優

惠。） 

 

 

 

 

 

鳳山自強陸橋

年久失修，橋

下被放置私人

物品，景觀雜

亂。（局長答覆

：結構沒問題

，將加強檢視

維修。） 

 

澄清路多處路

面凹凸不平、

龜裂。 

 

 

 

 

 

 

 

 

工 務 局

（建築管理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建管處針對私有空地綠美化

均有抽查機制，除每月定期

由維護公司函維護成果至本

局備查外，本局每二週均派

員抽查，102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共稽查 196 件，針對

不合格案件已通知限期改善

，若逾期未改善者，依空地

空屋自治條例規定將其違規

事實通知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處理，如有擅自開發或已荒

廢廢弛之違反情節重大者，

撤銷其綠美化證書。 

 

一、鳳山自強陸橋於橋梁目

視檢測結果尚無結構問

題，近期將進行例行性

巡查維護。 

二、另橋下被放置私人物品

景觀雜亂之情況，養工

處於4月 24日清除完成

。 

 

澄清路（九如一路－青年路

）路面改善事宜，養工處已

錄案檢討，並視經費情況列

入本（102）年度 AC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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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忠） 

102.4.16 

 

 

 

 

 

 

 

 

 

 

 

 

 

 

 

 

 

 

 

 

 

 

 

 

 

 

 

 

 

 

 

 

 

林議員武忠 

 

 

 

 

 

 

 

 

 

 

 

 

 

 

 

 

 

 

 

 

 

 

 

 

 

 

 

 

 

 

 

 

 

道路挖掘管理

對於缺失採記

點之政策實施

一年以來形同

虛設，至今並

無管線單位因

此被停挖，建

議可參考北市

作法，如鼓勵

市民、公務人

員檢舉，經查

屬實，可發檢

舉獎金予市民

；公務人員予

以記功獎勵。

（局長答覆：

北市作法可以

參考。） 

 

 

 

 

 

 

 

 

 

 

 

 

 

 

 

 

工 務 局

（工程企劃處）

 

 

 

 

 

 

 

 

 

 

 

 

 

 

 

 

 

 

 

 

 

 

 

 

 

 

 

 

 

 

 

 

一、為加強道路挖掘品質管

理，符合市民「路平」

大期望，工務局於100

年 12 月啟動路面巡查

缺失記點新制，定期於

每個月公佈上個月份成

效 差的前三名，迄今

已歷經逾一年。經由道

路巡查機制，也透過里

幹事及市民利用 1999

等多元通報管道，共同

為維護道路平整把關，

可在第一時間掌握路面

狀況，以督促管線機構

提升道路挖掘品質。 

二、101 年 12 月 15 日實施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以前，並無停發挖路許

可證的處罰規定，對於

施工單位每月之缺失僅

採記點，並公佈缺失記

點名單，以收各管線施

工單位（包含各管線單

位總公司）挖掘施工品

質保證之警惕及發揮嚇

阻任意挖掘施工作用。 

三、101 年 12 月 15 日實施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以後，對於每月累計缺

失記點點數累計達 10

點者，遵照道路挖掘管

理自治條例的規定，停

發挖路許可證一個月的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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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忠 蘇炎城）

 

 

 

 

 

 

 

 

 

 

 

 

 

 

 

 

 

 

 

 

 

 

 

 

 

102.4.16 

 

 

 

 

 

 

 

 

 

 

 

 

 

 

 

 

 

 

 

 

 

 

 

 

 

 

 

 

 

 

 

 

 

蘇議員炎城 

 

 

 

 

 

 

 

 

 

 

 

 

 

 

 

 

 

 

 

 

 

 

 

 

 

 

 

 

 

 

 

 

 

道路挖掘管理

對於每月 多

差失前三名實

施記點之政策

實施一年以來

形同虛設，至

今並無管線單

位因此被停挖

，道路挖掘品

 

 

 

 

 

 

 

 

 

 

 

 

 

 

 

 

 

 

 

 

 

 

 

 

 

工 務 局

（工程企劃處）

 

 

 

 

 

 

 

截至 102 年 3 月份道路

巡查結果，共計三個月

，統計 差為缺失記點

7 點，雖缺失累計記點

均尚未達法規停發道路

挖掘許可證規定，一旦

對於每月累計缺失記點

點數達 10 點者，必定依

照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

例的規定，停發挖路許

可證一個月，為了提供

市民道路好品質，希望

民間團體或民意代表全

力支持。 

四、另經洽詢台北市新工處

，有關違規挖掘獎勵民

眾檢舉辦法，經瞭解因

檢舉案件相片提供、法

令解讀等爭議性頻繁，

目前成案不多。本局將

依本市自治條例相關處

罰規定施行，將隨時視

執行成效檢討，再參酌

台北市的經驗。 

 

一、為加強道路挖掘品質管

理，符合市民「路平」

大期望，工務局於100

年12月啟動路面巡查缺

失記點新制，定期於每

個月公佈上個月份成效

差的前三名，迄今已

歷經逾一年。經由道路

巡查機制，也透過里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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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質亦無改善，

請落實執行。

 

 

 

 

 

 

 

 

 

 

 

 

 

 

 

 

 

 

 

 

 

 

 

 

 

 

 

 

 

 

 

 

 

 

 

 

 

 

 

 

 

 

 

 

 

 

 

 

 

 

 

 

 

 

 

 

 

 

 

 

 

 

 

 

 

 

事及市民利用1999等多

元通報管道，共同為維

護道路平整把關，可在

第一時間掌握路面狀況

，以督促管線機構提升

道路挖掘品質。 

二、101 年 12 月 15 日實施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以前，並無停發挖路許

可證的處罰規定，對於

施工單位每月之缺失僅

採記點，並公佈缺失記

點名單，以收各管線施

工單位（包含各管線單

位總公司）挖掘施工品

質保證之警惕及發揮嚇

阻任意挖掘施工作用。 

三、101 年 12 月 15 日實施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以後，對於每月累計缺

失記點點數累計達10點

者，遵照道路挖掘管理

自治條例的規定，停發

挖路許可證一個月的處

罰。 

四、截至 102 年 3 月份道路

巡查結果，共計三個月

，統計 差為缺失記點

7 點，雖缺失累計記點

均尚未達法規停發道路

挖掘許可證規定，一旦

對於每月累計缺失記點

點數達 10 點者，必定依

照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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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陳政聞 周玲妏）

 

 

 

 

 

 

102.4.16 

 

 

 

 

 

 

 

 

 

 

 

 

 

 

 

 

 

 

 

 

 

 

 

 

102.4.16 

 

 

 

 

 

 

 

 

陳議員政聞 

 

 

 

 

 

 

 

 

 

 

 

 

 

 

 

 

 

 

 

 

 

 

 

 

周議員玲妏 

 

 

 

 

 

 

 

 

阿公店水庫自

行車道區應建

置一公廁。（

處長答覆：有

在計畫，還未

定案；亦將與

附近寺廟協商

借用，由養工

處負清潔之責

。） 

 

 

 

 

 

 

 

 

 

 

 

 

 

 

 

有部分新工處

承辦人員對於

公有建築使用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例的規定，停發挖路許

可證一個月，為了提供

市民道路好品質，希望

民間團體或民意代表全

力支持。 

 

一、本案已多次與經濟部水

利署南區水資源局阿公

店水庫管理中心、燕巢

區公所、尖山里長及地

方民眾等現場會勘，養

工處處長與燕巢區公所

區長並於 4 月 3 日現場

騎乘自行車勘查。 

二、該自行車道長約 8 公里

，於起點處（管理中心

入口）及壩底（里程數

約 2K 處）設置有固定式

廁所，考量景觀與環境

衛生，有關設置流動廁

所部分暫不予考慮。 

三、至於設置固定廁所部分

於 4 月 17 日會勘，初步

選定 2 處地點（里程數

約 3.5k 及 4k 處），將就

用地、施工及維管方面

進行評估。 

四、另沿線附近有悟光精舍

，將與精舍協商借用廁

所之可行性。 

 

一、本處辦理公有建築工程

有關材料使用，委託建

築師規劃設計之材料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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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玲妏 李雅靜 陳玫娟） 

 

 

 

 

 

 

 

 

 

 

 

 

 

 

 

 

 

 

 

 

102.4.16 

 

 

 

 

 

 

 

 

 

102.4.16 

 

 

 

 

 

 

 

 

 

 

 

 

 

 

 

 

 

 

 

 

 

 

 

李議員雅靜 

 

 

 

 

 

 

 

 

 

陳議員玫娟 

 

 

 

綠建材之品牌

審核偏好特定

熟悉之品牌，

使得其它亦有

綠建材標章之

優良品牌建材

無法被選用。

（處長答覆：

將對員工再加

強教育訓練。

） 

 

 

 

 

 

 

 

 

 

建請評估於五

甲公園旁12米

道路建置一座

橋梁跨越前鎮

河直接銜接中

山路。 

 

 

 

 

愛河上游榮總

對面綠地（屬

左營區範圍）

再加強維護，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審核是否符合政府採購

法不得限制競爭、預算

經費足以因應，不得要

求特定品牌。 

二、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321 條第一

項規定：「建築物應使用

綠建材，並符合下列規

定：一、建築物室內裝

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

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

應達總面積百分之四十

五以上。…」綠建築是

本處執行重點，是以綠

建材之使用將持續推行

辦理。 

三、有關材料使用已對員工

加強訓練，依上開方式

辦理。 

 

一、本案橋梁規劃由前鎮區

鎮海路跨越前鎮運河，

並銜接都市計畫道路延

伸至五甲公園，該區域

屬市地重劃區，為整體

開發區域。 

二、有關建議事項，新工處

將與議員研商討論，俟

討論結果後再評估。 

 

養工處已於 102 年 4月 10日

前派工辦理該防汛道路清潔

及路旁樹木下垂枝修剪，惟

該區係屬水利局轄管防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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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玫娟）

 

 

 

 

102.4.16 

 

 

 

 

 

 

102.4.16 

 

 

 

 

 

 

 

 

 

 

 

 

 

 

 

 

 

102.4.16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玫娟 

 

 

 

 

近日有民眾發

現榕樹上有蛇

，速修剪。 

 

軍校路、德民

路、右昌路等

道路已重鋪，

惟標線未完全

復原，請加速

完成。 

 

河堤公園於裕

誠路口處，植

栽帶太凸出且

放置台電電箱

，據台電公司

表示植栽帶若

拆除，該電箱

即遷移，請速

退縮植栽帶，

俾台電公司遷

移電箱。（局長

答覆：已請企

劃處協調台電

遷移後由養工

處恢復路面，

後續再處理追

蹤。） 

 

左營大路、華

夏路路不平問

題嚴重，速重

鋪。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程企劃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路，本於權責後續維護管理

請水利局辦理。 

 

 

查前開路段重鋪後標線皆已

立即補繪完成。 

 

 

 

 

 

企劃處： 

預計 5 月 8 日邀集議員、台

電公司、養工處現場會勘研

議變電箱遷移事宜。 

養工處： 

將持續追蹤台電變電箱遷移

案，並隨時恢復路面平整。 

 

 

 

 

 

 

 

 

 

 

 

左營大路與華夏路路面改善

案，養工處將錄案檢討，並

視經費情況列入本（102）年

度 AC 工程。 

 



   

 5793

（陳玫娟） 

102.4.16 

 

 

 

 

 

 

 

 

 

 

 

 

 

 

 

 

 

 

 

 

 

 

 

 

 

102.4.16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玫娟 

 

 

 

 

 

 

 

左營大路、自

由路底、高楠

公路與德民路

口電纜線凌亂

，速促台電下

地，請給予本

席下地時程。

 

 

 

 

 

 

 

 

 

 

 

 

 

 

 

 

 

 

 

微笑公園改造

後缺失增多，

如：花架頂棚

藏污納垢、樹

木稀疏，並請

增設可避雨之

涼亭。（處長答

覆：加強巡查

工 務 局

（工程企劃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一、左營大路（進學路至實

踐路）、實踐路（左營大

路至軍校路）已於 100

年 12 月 29 日、101 年 6

月 12 日、101 年 11 月

23日會同相關單位現場

會勘，結論：請台電公

司先以左營大路（進學

路至實踐路）、實踐路（

左營大路至軍校路）為

優先辦理電纜線地下化

，預訂於 102 年 6 月施

工。 

二、自由路底與民族路口：

預訂 5 月中旬邀請相關

單位辦理會勘。 

三、高楠公路與德民路口：

本局前於 102 年 4 月 17

日邀請相關單位辦理德

民路（德惠路至高楠公

路）69KV 高壓電架空之

電纜線下地會，結論：

請台電公司優先評估規

劃下地期程，於 6 月底

前完成評估。 

 

一、有關花架頂棚藏污納垢

乙節，養工處逕為管理

維護。 

二、查微笑公園位於崇德路

底樹木確有較稀疏，養

工處已陸續將妨礙通行

及民眾申請遷移之行道

路樹擇優遷移至微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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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玫娟 曾麗燕 童燕珍 陳慧文） 

 

 

 

 

 

102.4.16 

 

 

 

 

 

 

102.4.16 

 

 

 

 

 

 

 

 

 

 

 

 

 

 

 

 

 

 

 

102.4.16 

 

 

 

 

 

 

曾議員麗燕 

 

 

 

 

 

 

童議員燕珍 

 

 

 

 

 

 

 

 

 

 

 

 

 

 

 

 

 

 

 

陳議員慧文 

 

改善髒亂，喬

木可補植、花

架再做處理。

） 

 

漁港路、翠亨

北路之小公園

樹木太茂密。

（處長答覆：

如太茂密即做

疏植處理。）

 

請加強建築工

地噪音管理，

如不聽勸導應

勒令停工，並

請建設公司於

非上班時間施

工時應先知會

週遭社區。 

（局長答覆：

落實執行，如

屢勸不聽將勒

令停工。處長

答覆：要求建

設公司於非上

班時間施工時

應先知會週遭

社區。） 

 

 

 

鳳山有一原 2

米寬之既成巷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建築管理處）

 

 

 

 

 

 

 

 

 

 

 

 

 

 

 

 

 

 

工 務 局

（建築管理處）

園內。 

三、另關於增設花架乙事，

視需求辦理。 

 

 

漁港路、翠亨北路之小公園

樹木已於4月 19日作適度修

剪，並將環境髒亂清除完成

。 

 

 

 

一、建築法第 67 條規定：主

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工

程施工方法或施工設備

，發生激烈震動或噪音

及灰塵散播，有妨礙附

近之安全或安寧者，得

令其作必要之措施或限

制其作業時間。本局依

上開規定已訂定「高雄

市建築工程夜間及例假

日施工管理辦法」草案

，並依法制程序辦理中

。 

二、對於工地噪音將備案轉

知本府環保局依噪音管

制法辦理。 

三、另已轉知公會周知會員

於非上班時間施工時應

先知會週遭社區。 

 

一、本案巷道寬度認定之爭

議，前經高雄縣政府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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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因巷口之

屋主築圍牆，

使得巷道出入

口僅剩 1.2 米

，消防車無法

進入，嚴重危

及其他住戶公

共安全，惟該

圍牆已領有合

法雜項執照，

不屬違建，請

工務局協助處

理。（處長答覆

：秉公處理。

） 

 

 

 

 

 

 

 

 

 

 

 

 

 

 

 

 

 

 

 

 

 

 

 

 

 

 

 

 

 

 

 

 

 

 

 

 

 

 

 

 

 

 

 

 

 

 

 

 

 

 

 

 

 

年 12 月 24 日「高雄縣

現有巷道評議小組」決

議在案，本局將重新提

起「高雄市現有巷道評

議小組」討論。 

二、本案陳情人陳老師（文

英段 1018 地號地主吳

以奎太太）主張 62 年 9

月 1 日鳳山都市計畫航

測圖測量文興街 8 巷超

過 2 公尺寬，舉證其對

面文英段 1009~1011 地

號 3戶 63年建築許可後

，依地盤圖所示即具有

3 公尺寬度公用地役關

係，故應撤銷 1022 地號

94 年 7 月 4 日核准之建

築線許可，部分撤銷並

拆除（95）高縣建使字

第1793號使用執照圍牆

長 24.05m 及（95）高縣

建使字第1794號使用執

照圍牆長 10.34m。 

三、該 95 年使用執照所申請

之圍牆係既有圍牆補照

辦理，圍牆存在時間形

成爭議，爰 62 年都市計

畫航測圖尚未興建房屋

故無圍牆，1009~1011

地號 3 戶（63）（5）（21

）建局都字第 4283 號建

造執照，惟卷內未附建

築線指示圖（免審）。 

四、查 64 年 3 月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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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測量文興街 8 巷即未

達 2 公尺寬，推論現況

圍牆造成該巷道未達 2

公尺寬之事實約在63年

間。另本局 101 年 11 月

辦理會勘時亦有當地耆

老說明巷道內圍牆約63

年間存在，惟陳老師向

本局反應當地人對其不

公，故該次會勘紀錄僅

記載「請對巷道寬度有

意見疑義者向本局提出

評議小組」等語。 

五、又查 1008 地號（70）建

局建管字第 4378 號使

用執照建築線指示圖及

其地盤圖所示：建築線

指定在文興街，該巷道

並未予指示為現有巷道

，且現況巷道寬度之一

半約80公分為該執照之

法定空地。 

六、查 69 年 9 月 12 日之建

築線以現況事實指定且

建築完成並無爭議，而

94 年 7 月 4 日核准之建

築線指示結果、91 年 11

月 18 日之建築線指示

結果係與 69 年 9 月 12

日一致。 

七、本案爭議合併前高雄縣

政府 99年 12月 24日府

建都字第0990341797號

函「高雄縣現有巷道評



   

 5797

（陳慧文） 

 

 

 

 

 

 

 

 

 

 

 

 

 

 

 

 

 

 

 

 

 

 

 

 

 

 

 

 

 

 

 

 

 

 

 

 

 

 

 

 

 

 

 

 

 

 

 

 

 

 

 

 

 

 

 

 

 

 

 

 

 

 

 

 

 

 

 

 

 

 

 

 

 

 

 

 

 

 

 

 

 

 

 

 

 

 

 

 

 

 

 

 

 

 

 

 

 

 

 

 

 

 

 

 

 

 

 

 

 

 

 

 

 

 

 

 

 

 

 

 

 

 

 

 

 

 

 

 

 

 

 

 

 

 

 

 

議小組99年第1次會議

」會議紀錄已有決議： 

基於（63）（5）（21）

建局都字第 4283 號

建造執照地盤圖所示

，核准自地籍中心線

各退縮 1.5 公尺建築

，退縮後該 3 公尺巷

道即符合高雄縣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

第 1 項第 4 款「於中

華民國 73 年 11 月 7

日本法修正公布前，

曾指定建築線之既成

巷道（路）者」可指

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

。 

爰 62 年 9 月 1 日鳳

山都市計畫航測圖測

量即未達 2 公尺寬，

且巷道現況以圍牆邊

測量僅 1.7 公尺寬，

查 94年 7月 4日核准

之建築線以巷道現況

寬度未達 2 公尺未符

自治條例認定現有巷

道，無法據以指定建

築線，惟為維護文興

街 10 號（95）高縣建

使字第 1793、1794 號

使用執照其圍牆之合

法性，以維持現況為

原則，未來指定建築

線則依自治條例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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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16 

 

 

 

 

 

 

 

 

 

102.4.16 

 

 

 

 

 

 

 

 

 

 

 

 

 

 

 

 

 

 

 

 

 

 

 

陳議員慧文 

 

 

 

 

 

 

 

 

 

陳議員慧文 

 

 

 

 

 

 

 

 

 

 

 

 

 

 

 

 

 

 

 

 

 

 

 

武漢公園後面

4 米道路因未

徵收，巷內 2

住戶出入該巷

道需向地主繳

交通行費，請

新工處協助處

理。 

 

 

八仙公園雜亂

、建物被流浪

漢佔據。（處長

答覆：分兩階

段處理，1.先

處理雜亂部分

2.明年籌經費

改造。）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巷道中心線均等退讓

達 4 公尺寬度作為建

築線。 

八、本案既經縣市合併前巷

道評議小組決議在案，

又經本局向合併前都市

計畫科（今都市發展局)

函詢都市計畫圖所標寬

度未有明確答覆，而陳

情人仍有寬度疑義者，

本局將彙整相關歷史背

景資料後，重新提起「

高雄市現有巷道評議小

組」討論。 

 

查鳳山區武漢公園南側 4 公

尺都市計畫道路未打通，長

度約 45 公尺，開闢所需經費

525 萬元（土地費 415 萬元

、地上物費 20 萬元、施工費

80 萬元、設計監造 8 萬元、

工管費 2 萬元），本案將由新

工處分析評估，市府再進行

通盤研議。 

 

養工處已責請承商加強八仙

公園園區內環境清潔，且每

日皆派員巡查，如發現夜宿

民眾即回報，並函請社會局

及警察局協助安置；另將籌

經費後再辦理公園整體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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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信瑜 

 

 

 

 

 

 

 

 

 

 

 

 

 

 

 

 

 

 

 

 

 

 

 

 

 

 

 

 

 

 

 

 

 

建設公司銷售

新大樓時，為

了提前點交，

於成立管委會

時，常以人頭

戶或沒有住在

該大樓內之投

資客當委員甚

至主委，嚴重

損害實際住戶

權益，請向中

央建議修法，

實際之住戶方

可擔任管委會

委員。 

 

 

 

 

 

 

 

 

 

 

 

 

 

 

 

 

 

 

 

工 務 局

（建築管理處）

 

 

 

 

 

 

 

 

 

 

 

 

 

 

 

 

 

 

 

 

 

 

 

 

 

 

 

 

 

 

 

 

一、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9條第2項規定略以

：「主任委員、管理委員

之選任、解任、權限與

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

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

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因此，大樓委員之資

格、選任及解任方式應

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決議辦理。 

二、大樓委員之資格及選任

方式應依規約或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辦理

。至於「人頭戶」或「

投資戶」若為區分所有

權人，尚難與「實際住

戶」區別，因此，大樓

於規約訂定委員資格時

，可將有爭議之住戶排

除。 

三、另若該委員嚴重損害實

際住戶權益時，依同條

項規定，解任的方式仍

應依規約規定辦理，若

規約未規定，則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得

罷免該委員。 

四、為解決大樓管委會與住

戶的問題和糾紛，若有

上述情形之住戶，本局

有提供現場律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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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瑜 蘇琦莉）

 

 

 

 

 

 

 

 

 

102.4.16 

 

 

 

 

 

 

 

 

 

 

 

 

 

 

 

 

102.4.16 

 

 

 

 

 

 

 

 

 

 

 

 

 

 

 

 

陳議員信瑜 

 

 

 

 

 

 

 

 

 

 

 

 

 

 

 

 

蘇議員琦莉 

 

 

 

 

 

 

 

 

 

 

 

 

 

 

 

 

請從凱旋路自

行車橋沿翠亨

南、北路至中

鋼公司、少康

營區之臨港線

綠廊設置一條

有綠廊之市區

自行車道，除

可讓小港工業

區上班族騎乘

自行車外，更

可減少機車騎

乘率。（局長答

覆：養工處將

於 5 月會勘。

） 

 

加速茄萣 1-4

號道路開闢。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每個星期四上午10點到

12 點）及免付費電話律

師（0800-555-108）（至

今（102）年 11 月 29 日

）可供諮詢，還有管委

會及住戶座談會，可以

有效解決管委會與住戶

的糾紛及問題。 

 

台鐵臨港線（凱旋路至翠亨

南路）長約 3,700 公尺，工

程費約 5,500 萬元，養工處

於 4 月 24 日邀集台鐵現勘，

並請台鐵公司檢討同意無償

提供，養工處於本（102）年

度籌措經費先行辦理規劃。 

 

 

 

 

 

 

 

 

 

 

一、茄萣區 1-4 號道路係為

連結茄萣都市計畫（莒

光路）與興達港漁業特

定區南北向重要銜接道

路。計畫道路長 895 公

尺，寬 30 公尺，所需費

用約 9,960 萬元（含施

工費 9,000 萬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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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琦莉） 

 

 

 

 

 

 

 

 

 

 

 

 

 

 

 

 

 

 

 

 

 

 

 

 

 

 

 

 

 

 

 

 

 

 

 

 

 

 

 

 

 

 

 

 

 

 

 

 

 

 

 

 

 

 

 

 

 

 

 

 

 

 

 

 

 

 

 

 

 

 

 

 

 

 

 

 

 

 

 

 

 

 

 

 

 

 

 

 

 

 

 

 

 

 

 

 

 

 

 

 

 

 

 

 

 

 

 

 

 

 

 

 

 

 

 

 

 

 

 

 

 

 

 

 

 

 

 

 

 

 

 

 

 

 

 

 

監造費 760 萬元、工管

費 200 萬）。本處 102 年

度編列 500 萬元辦理本

道路環境影響評估。 

二、本案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1 年 5 月 10 日第 16

次會議決議：「請規劃單

位會同有關單位就興達

港、茄萣都市計畫與附

近濕地公園等整體發展

，檢討 1-4 號道路開闢

之必要性再議。」及 101

年 10月 29日第 22次會

議決議：「為維持茄萣濕

地之完整及加強生態保

育，減輕道路開闢對生

態環境之影響，請工務

局新工處研提替代方案

後再議。」。 

三、本道路經本府環保局 101

年 8月 21 日高市環局綜

字第 10139196100 號函

復，依「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101 年

1 月 20 日修正）第 5 條

第 1 項第二款第三目之

規定，位於國家重要濕

地道路之開發，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另依 101

年 12 月 27 日市都委會

審核意見（提多項替代

方案一併送環評），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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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16 

 

 

 

 

 

 

 

 

102.4.16 

 

 

 

 

 

 

 

 

 

 

 

 

 

 

 

 

 

 

 

 

 

 

 

 

蘇議員琦莉 

 

 

 

 

 

 

 

 

蘇議員琦莉 

 

 

 

 

 

 

 

 

 

 

 

 

 

 

 

 

 

 

 

 

 

 

 

 

請持續檢修縣

市合併前，原

鄉公所建置之

舊有自行車道

。（局長答覆：

將持續維修並

與新建置自行

車道串連。）

 

建議路燈維修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於 102 年編列 500 萬元

辦理環評，環評勞務標

已於102.3.20完成訂約

，目前正辦理環境監測

及問卷調查作業，預計

102 年 5 月召開說明會

，102 年 7 月提送環評計

畫書，102 年 8 月底環保

主管機關審查及結論公

告，102 年 10 月提送都

委會審議。 

四、本工程經費高達 9,960

萬元，俟環境影響評估

及都市計畫變更完成後

，積極向營建署爭取生

活圈計畫補助，並由本

處辦理工程規劃設計與

工程發包，預計 102 年

9 月籌措經費辦理規劃

設計，102 年 10 月勞務

發包，103 年 3 月工程

發包，103 年 9 月通車

，103 年底完成施工。 

 

有關各區所建置之自行車道

，養工處已納入巡查範圍，

每日均有派員巡查，遇有缺

失立即派工改善，並持續維

護管理。 

 

 

 

 

一、養工處本（102）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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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琦莉 曾俊傑 林宛蓉） 

 

 

 

 

 

 

 

 

 

 

 

 

102.4.16 

 

 

 

 

 

 

 

 

 

 

 

 

 

 

 

 

 

 

 

102.4.16 

 

 

 

 

 

 

 

 

 

 

 

 

 

曾議員俊傑 

 

 

 

 

 

 

 

 

 

 

 

 

 

 

 

 

 

 

 

林議員宛蓉 

 

權責比照合併

前回歸公所，

效率較快。 

 

 

 

 

 

 

 

 

 

博愛路（龍德

路－熱河街）

分隔島速拆除

。（局長答覆：

請新工處提道

安會報討論。

） 

 

 

 

 

 

 

 

 

 

 

 

 

 

文小九預定地

花草枯萎、垃

（養護工程處）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路燈業務全面收回自行

維護管理，除線路問題

外，餘均在 2 個工作天

內完成修復，維修效率

與公所維修期間並無差

異。 

二、目前處理情形為民眾及

里長電話反應當日即報

即修，電話登記或函文

日起算 1 至 3 天內修復

完竣。 

 

一、本案本府交通局已辦理

路型調整檢討作業於 101

年 6月26日邀相關單位

研議，朝向拆除快慢車

道分隔島辦理，並於 8

月 9 日提路型調整資料

送本市道安會報管考小

組審議通過。 

二、目前交通局正進一步整

合未來鐵路地下化及中

博高架橋拆除後，火車

站鄰近地區道路路型重

新調整方案以檢討本案

終路型，並於整體檢

討完妥後送本市道安會

報委員會討論定案據以

辦理。已請交通局盡速

檢討 終路型以利道安

會報委員會確定。 

 

文小九預定地為教育局土地

，倘教育局有維護需求，養



   

 5804

（林宛蓉）

 

 

 

 

 

 

 

102.4.16 

 

 

 

 

 

 

 

 

 

 

 

 

 

 

 

 

林議員宛蓉 

 

 

 

 

 

 

 

 

圾散置，請養

工處協助維護

。（局長答覆：

若教育局提出

，願協助教育

局維護。） 

 

港務公司回饋

金應提撥一部

分用來維修、

重鋪港區周邊

道路。 

 

 

 

 

 

 

 

 

 

工 務 局

（養護工程處）

 

 

 

 

工處將視人力機具調派情形

，配合協助教育局整理。 

 

 

 

 

 

養工處今年度於港區周邊道

路已完成擴建路（成功路－

國華一街）、新生路（擴建路

－車站後街）、新生路（漁港

路-亞太路）、金福路（金福

路 3 號－翠亨北路）、中山四

路（民權路－機場入口）等

路段之路面改善，後續亦將

加強維護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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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榮延）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4.24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231055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6 

 

 

 

 

 

 

 

 

 

 

 

 

 

 

 

 

 

 

 

 

 

 

 

 

 

 

 

 

徐議員榮延 

 

 

 

 

 

 

 

 

 

 

 

 

 

 

 

 

 

 

 

 

 

 

 

102 年重新規

定地價，公告

地價調幅9.47

％，對高雄市

之地價稅收增

加多少？ 

 

 

 

 

 

 

 

 

 

 

 

 

 

 

 

 

 

 

 

 

 

 

 

地 政 局

 

 

 

 

 

 

 

 

 

 

 

 

 

 

 

 

 

 

一、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規定：「規定地價後

，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

一次，…」，查本府於

99 年辦理本市轄區土

地公告地價調整，依上

開規定本（102）年辦

理重新規定地價，亦屬

改制後的高雄市第 1次

辦理公告地價調整，全

市公告地價平均調幅為

9.47％，地價稅收增加

情形，因涉及合併後累

進起點地價重新計算

，刻由稅捐稽徵處核處

中。 

二、按地政機關辦理公告地

價調整係參考當年期公

告土地現值、上期公告

地價、社會經濟狀況…

等因素，三年調整一次

，作為申報地價之參考

及課徵地價稅之依據

，基於稅賦公平及民眾

稅負能力考量，對於各

轄區公告地價調整，均

審酌實際地價動態，妥

慎訂定。 

三、本年度是改制後的高雄



   

 5806

（徐榮延）

 

 

市第 1 次辦理重新規定

地價，調整原則除上開

規定外，另考量市縣合

併前既存城鄉差距、地

價差異及自 102 年起累

進起點地價重新計算所

造成稅負衝擊，予以循

序漸進辦理。 

四、各行政區主要調整係以

交易熱絡地區、已開發

地區及因都會區域擴大

發展，致地價顯著反映

地區作合理調整，避免

對民眾造成過大衝擊。 

 

 

 

 

 

 

 

 

 

 

 

 

 

 

 

 

 

 

 

 
 



   

 5807

（林宛蓉）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4.29 高市府地測字第 10231133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6 

 

 

 

 

 

 

 

 

 

 

 

 

 

 

 

 

 

 

 

 

 

 

 

 

 

 

 

 

林議員宛蓉 

 

 

 

 

 

 

 

 

 

 

 

 

 

 

 

 

 

 

 

 

 

 

 

 

市民陳正煌君

陳情所有本市

小港區高松段

799 地號土地

面積更正請求

「損失補償」

乙案。 

 

 

 

 

 

 

 

 

 

 

 

 

 

 

 

 

 

 

 

地 政 局

 

 

 

 

 

 

 

 

 

 

 

 

 

 

 

 

 

 

 

 

 

 

 

 

 

 

 

一、本案土地係屬 66 至 68

年間地籍圖重測區內土

地，前經邀請市府法制

局、前鎮地政事務所及

法律專業人士研討後認

為，有關申請「國家賠

償」部分已罹時效，可

拒絕賠償；另請求「損

失補償」部分，市府法

制局意見略為人民請求

此國家損失補償之權利

，應有法的依據，始得

辦理補償。但學說上法

的依據除成文法外，包

括習慣及一般法理，亦

即只要符合損失補償的

習慣及法理，人民亦可

請求損失補償；惟按「

公務人員服務法」第 1

條規定，公務員依法律

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即行政行為均應有明

確法令依據。經遍查現

行法規及解釋函令，並

徵詢中央機關及地方政

府執行重測單位意見，

均無因辦理地籍圖重測

成果更正而給予「損失

補償」之法規依據與習



   

 5808

（林宛蓉）

 

 

慣。另有關本案原辦理

地籍圖重測程序疏誤部

分，已函文本局鳳山地

政事務所檢討改進，並

針對執行該職務之公務

員予以追究應負責任。 

二、本局已將本案查處情形

於 102 年 3 月 8 日以高

市地政測字第 10230593 

600 號函回復貴席及陳

情人，本局將另函輔以

送達證書再次寄送，以

完備行政程序。 

 

 

 

 

 

 

 

 

 

 

 

 

 

 

 

 

 

 

 

 

 
 



   

 5809

（蘇炎城）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4.30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270569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6 

 

 

 

 

 

 

 

 

 

 

 

 

 

 

 

 

 

 

 

 

 

 

 

 

 

 

 

 

蘇議員炎城 

 

 

 

 

 

 

 

 

 

 

 

 

 

 

 

 

 

 

 

 

 

 

 

 

 

 

 

 

為何五甲路東

側區段徵收開

發案無法比照

南成區段徵收

案，可改以市

地重劃方式辦

理？ 

 

 

 

 

 

 

 

 

 

 

 

 

 

 

 

 

 

 

 

 

 

 

地 政 局

 

 

 

 

 

 

 

 

 

 

 

 

 

 

 

 

 

 

 

 

 

 

 

 

 

 

 

查五甲路東側區段徵收開發

案係屬「變更鳳山市主要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暫予

保留部分）第十四條」，附帶

條件應依地方需求劃設不低

於 40％之公共設施。因目前

法令規定屬都市計畫擴大、

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

，應以區段徵收辦理開發，

故五甲路東側開發區係屬農

業區變更，仍應以區段徵收

開發。 

南成地區原屬臺灣省 68 年

公告發布「高速公路五甲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編定

為貨物轉運專用區、倉儲用

地、加工組合用地等項目，

非屬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

農業區、保護區變更，可不

受區段徵收為唯一開發方式

之限制，且經地政局徵詢土

地所權人過半數及私有土地

總面積過半數同意及都市計

畫嗣分別經高雄市及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

增列市地重劃開發方式」，本

府並於102年 4月 16日公告

發布實施，本地區後續開發

作業將由地政局辦理市地重

劃作業。 

 



   

 5810

（蘇炎城）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8 高市府地權字第 10231231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6 

 

 

 

 

 

 

 

 

 

蘇議員炎城 

 

 

 

 

 

 

 

 

 

 

 

 

 

 

 

 

 

 

本市自 101 年

8月至102年 2

月止，不動產

成交案件有 2

萬 6,958 件，

實價登錄件數

2 萬 4,396 件

？目前為止有

幾件處罰案件

？相關罰則為

何？ 

 

 

 

 

地 政 局

 

一、本市自 101 年 8 月至

102 年 2 月底止，不動

產成交件數為2萬6,958

件，與實價登錄件數不

同，係因實價登錄作業

規定不動產買賣案件應

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

後 30 內申報，故件數存

有 30 日之落差期間。 

二、另全國實價登錄裁罰案

統計至 4月底止共計 52

年，其中本市有 2 年逾

期申報案件，已依規定

辦理裁罰作業。 

三、有關實價登錄相關罰則

本府地政局依平均地權

條例、地政士法及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訂有

違反事件裁罰基準，如

違反規定處以 3 萬元以

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改正。 

 

 

 

 

 

 

 
 



   

 5811

（鄭光峰）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4.30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270570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6 

 

 

 

 

 

 

 

 

 

 

 

 

 

 

 

 

 

 

 

 

 

 

 

鄭議員光峰 

 

 

 

 

 

 

 

 

 

 

 

 

 

 

 

 

 

 

 

 

 

 

 

 

 

 

地政局 101 年

6 月印製大坪

頂特定區 5 號

道路毗連地區

區段徵收區文

宣示意圖，誤

導孔鳳段20地

號土地得標人

李君，造成權

益重大損失應

提供得標人相

關救濟管道，

退還保證金。

 

 

 

 

 

 

 

 

 

地 政 局

 

 

 

 

 

 

 

 

 

 

 

 

 

 

 

 

 

 

 

 

 

 

 

一、本局 102 年 2 月 27 日

公告標售土地，提供民

眾領取之抵費地、標售

地招標海報並無錯誤，

本案孔鳳段20地號得標

人李君以本局 101 年 6

月印製廣告文宣（誤將

買賣標地外之農業區土

地使用分區色系印製為

公園綠地顏色）及依該

錯誤文宣對渠說明，請

求解除買賣契約並退還

保證金，本局業於 102

年4月23日將相關資料

彙整簽會法制局提供法

律意見。 

二、另有關 101 年 6 月印製

大坪頂特定區 5 號道路

毗連地區區段徵收區文

宣示意圖有誤，相關人

員行政責任，已予以懲

處。 

 

 

 

 

 

 

 
 



   

 5812

（陳美雅）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3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231161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6 

 

 

 

 

 

 

 

 

 

 

 

 

 

 

 

 

 

 

 

 

 

 

 

 

 

 

 

 

陳議員美雅 

 

 

 

 

 

 

 

 

 

 

 

 

 

 

 

 

 

 

 

 

市府於 102 年

4月 11 日標售

第 44 期重劃

區美術園區 1

筆土地，以高

達每坪約 306

萬元脫標；目

前美術園區之

房價行情為何

？ 

 

 

 

 

 

 

 

 

 

 

 

 

 

 

 

地 政 局

 

 

 

 

 

 

 

 

 

 

 

 

 

 

 

 

 

 

 

 

 

 

 

 

 

 

 

 

一、本市第 44 期重劃區內

美術園區，因北近壽山

自然國家公園，東鄰農

十六及漢神巨蛋商圈，

南經願景橋與中都重劃

區相連，地理位置優越

，為高優質居住環境，

已成為大高雄優質住宅

推案集中地區。目前該

地區之地價行情，依大

宗素地、透天厝及住宅

大樓之一般正常交易價

格分述如下： 

大宗素地：價格空間

較大，其價格考量因

素包括基地之區位、

面積大小、方整與否

、臨街關係、有無合

併使用及建商之需求

…等，例如：臨明誠

四路與美術東二路路

角之特定商 4 土地，

以 230 萬元／坪成交

（101 年 11 月）；美

術園區北側面馬卡道

路之住宅區土地以

120 萬元／坪成交（

101 年 9 月）；另於美

術南三路之住宅區土



   

 5813

（陳美雅） 

 

 

 

 

 

 

 

 

 

 

 

 

 

 

 

 

 

 

 

 

 

 

 

 

 

 

 

 

 

 

 

 

 

 

地以70.5萬元／坪成

交（101 年 11 月）。

大宗素地之成交一般

正常單價約在 80~100

萬元／坪之間。 

透天厝：主要集中在

美術園區南側，其中

高價透天厝在美術

東二路與美術南五街

三角窗，成交總價約

1 億元／棟；次高價

4,680 萬元／棟位於

青海路上；分析各主

要路線之透天厝成交

價，馬卡道路約 1,670 

~1,730 萬元／棟，美

術南五街約 1,638~ 

2,350 萬元／棟，青

海路 2,468~4,680 萬

元／棟。 

住宅大樓：美術園區

內之住宅大樓可分為

中價位及高價位指標

建案，中價位指標建

案約為 15~25 萬元／

建坪，高價位指標建

案約為 30~40 萬元／

建坪。美術園區南側

新推建案平均單價

21~25 萬元／建坪。 

二、內政部為促進不動產交

易資訊透明化，使房地

產市場發展更為健全，

於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5814

（陳美雅）

 

 

 

 

 

 

 

 

 

 

開始施行不動產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制

度，並提供「不動產交

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民

眾可依交易類型、縣市

區域、建物型態、價格

區間或區段化門牌等屬

性資料查詢，以做為買

賣房地產之參考。 

 

 

 

 

 

 

 

 

 

 

 

 

 

 

 

 

 

 

 

 

 

 

 

 

 
 



   

 5815

（鄭新助）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3 高市府地權字第 10231205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6 

 

 

 

 

 

 

 

 

 

 

 

 

 

 

 

 

 

 

 

 

 

 

 

 

 

鄭議員新助 

 

 

 

 

 

 

 

 

 

 

 

 

 

 

 

 

 

 

 

 

 

 

 

 

 

 

 

 

 

中山大學用地

撤銷徵收案。

 

 

 

 

 

 

 

地 政 局

 

 

 

 

 

 

 

 

 

 

 

 

 

 

 

 

 

 

 

 

 

 

 

 

 

 

有關原文大用地撥用取得（

原鳥松區夢裡段 232-1 地號

）土地案，因該筆土地於 79

年即完成撥用程序並依規定

辦竣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國

立中山大學，故該土地上之

耕地租賃關係已因撥用程序

完成而歸於消滅，有關原承

租戶領取地價補償事宜，因

已逾 20 多年，原承租戶資料

多與現況不符，本府地政局

已先洽請戶政事務所及當地

里長協助清查中，俟清查結

果再由相關單位研商解決。 

 

 

 

 

 

 

 

 

 



   

 5816

（曾俊傑）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5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5.7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270600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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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21開發的進

度？ 

 

地 政 局

 

 

 

 

 

 

 

 

 

 

 

 

 

 

本案目前仍屬都市計畫變更

階段，俟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完成審議後，本局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 3-2 條規定，

辦理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作

業，提送內政部土地徵收審

議小組審議，以做為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本都市

計畫變更案之參考。 

 

 

 

 

 

 

 

 

 

 

 

 

 

 

 

 

 

 

 

 
 

 



         

 

 

 

拾壹、都市計畫委員會業務質詢

及答覆議事



         

 

 

 


